佳郊政发〔2021〕3号                 

佳木斯市郊区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落实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主要目标

和重点工作责任分工的通知
 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部门：

为确保2021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确定的各项工作目标任务全面落实，现将《落实〈政府工作报告〉主要目标和重点工作责任分工》印发给你们，并结合工作实际提出如下要求，请一并认真贯彻落实。
一要高度重视,加强领导。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所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，是推动我区高质量发展和实现现代化强区目标的重要保障。各部门、各乡镇街道“一把手”要提高政治站位，亲自挂帅，切实履责，把落实《政府工作报告》确定的工作任务作为核心工作全力推进。各牵头单位要充分发挥第一责任人作用，做好牵头抓总，科学安排、统筹协调，及时梳理问题和总结情况。各责任部门要各司其职、积极沟通、紧密配合，建立联动工作机制，形成推动工作落实的强大合力。
二要周密部署，强力推进。各牵头单位要深入研究，组织制定推进计划，量化目标，细化措施，明确责任，形成紧迫工作态势。各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要协同制定详细的量化指标，逐项明确时间节点和形象进度，并严格按照既定的工作计划挂图作战，及时对工作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会商，及时疏导解决，防止出现梗阻问题，保证各项工作按照既定计划有序实施，兑现区政府对全区人民的承诺。要制定好民生实事工作任务实施方案，同时积极与市直对口部门加强沟通联系，主动衔接，统筹推进，完成好市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涉及我区的有关工作，确保市政府重点工作在我区做细做实，落地见效。
三要强化督办，跟踪问效。要把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主要目标和重点工作列为本单位、本部门重要督办内容，实行全年跟踪督办，加大落实力度，确保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。区政府办公室要加大对各项工作督查督办力度，采取直奔基层、直达现场的方式开展督办检查，形成推进落实的有力态势。各单位各部门每月要向区政府汇报工作进展情况，对工作不力的单位要适时通报或约谈单位主要负责人。
四要严格时限，及时上报。各牵头单位要按照《2021年区政府工作报告主要目标和重点工作责任分工》，将每月重点工作和民生实事推进落实情况于每月5日前报区政府。
联系人：王一博，联系电话：13359548688，电子邮箱：jmsjqdcs@126com，地址：区行政中心1号楼506室。
附件：1.《2021年区政府工作报告主要目标和重点工作

责任分工》

2.《郊区承接市级2021年民生实事一览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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